退撫基金離職退費具結書

1、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第四、五項及相關規定，  台端於軍公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後（公務人員自八十四年七月一日起）繳交之退撫基金，離職時可就個人之意願選擇退費與否，請於(中勾選：

(1) (退費：１公務人員依規定不合退休資遣於中途離職者或因案免職者，得申請發還其本人原繳付之基金費用，並以台灣銀行之存款利率加計利息，一次發還。
２如經領回者，嗣後再任公務人員，該部分年資不得再行核計年資領取退休金。

３公務人員於年滿三十五歲或四十五歲時自願離職者，得申請發還其本人及政府繳付之基金費用，並以臺灣銀行之存款年利率加計利息，一次發還。

(2) (不退費：保留繳費期間之公務人員年資，惟日後不再任公職者，請於五年內申請發還原繳退撫基金，逾越五年即不得在原職機關提出離職退費之申請。

2、 申請退費者，請依規定於五年檢內檢附離職證明書、合作金庫帳號封面影本各二份及私章、身分證，至人事室資料組（承辦人吳永發）填寫申請書，報請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辦理，逾期不予辦理。

3、 本具結書請於具結人處簽名蓋章，以資確認。
具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
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一日
(如需申請退費者，請洽承辦人：吳永發先生02-28757019#332
